共青团隆回县委员会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主要职责：行使中共隆回县委赋予的领导全县共青团、青联和少先队工作的职权，对全县青年社团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在全县经济建设中，组织和带领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参与制定青少年事务发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方针、政策，对青少年活动阵地、青少年报刊、青少年服务机构的建设和青少年读物出版等事务进行规划和管理。根据编委办核定，我单位内设科室3个，内设科室分别是：办公室、基层组织建设部、学少部。编制人数为6人，实际人数6人（其中在职4人，离退休0人、挂职2人）。小车编制数0台，实际0台。
2.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预算只有本级，没有二级预算单位。
（二）2024年的重点工作
（1）行使中共隆回县委赋予的领导全县共青团、青联和少先队工作的职权，对全县青年社团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
（2）在全县经济建设中，组织和带领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3）参与制定青少年事务发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方针、政策，对青少年活动阵地、青少年报刊、青少年服务机构的建设和青少年读物出版等事务进行规划和管理。
（4）参与有关青少年事务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协助中共隆回县委、县人民政府处理、协调与青少年利益有关的事务。研究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预防青少年犯罪。
（5）调查青少年思想动态和青少年工作状况，研究青少年运动、青少年工作的理论和青少年思想教育，提出相应的对策，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
[bookmark: _GoBack]（6）协助政府教育部门做好中、小学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维护学校稳定和社会安定。
（7）会同有关部门负责青少年外事工作和县内外青少年组织、团体的交流工作。做好青年统战对象的团结教育工作。
  （8）负责希望工程资金项目的日常管理和对外宣传工作。
  （9）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3）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度收入176.49万元，其中：县财政预算安排115.49万元，其他收入61万元。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156.2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8.1万元，项目支出48.15万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经费支出用于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及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108.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4.6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1.8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62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指基本支出以外为完成相关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2024年项目支出48.15元，其中：县青联组织建设经费0.99万元，湘窖芙蓉学子助学金7.5万元，一元捐困难学生资助款2.42万元，幻方助学资助款8.5万元，乡村振兴工作经费4.5万元，青年之家建设经费7.26万元，侨心杯工作经费12.98万元，青年创业、青联运转工作经费4万元。
（三）“三公”经费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0.27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
     2．公务接待费0.27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度，我委严格执行了中央八项规定，坚持“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带头过紧日子，严控公用经费，把经费用在刀刃上。结合我委的实际情况，切实做到合理安排预算收支，做到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增收节支、保重点的要求，圆满完成了全年任务。
四、存在的问题
 无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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